行政检查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整改合格



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行政处罚普通程序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行政强制措施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受理投诉举报、网格员反馈、部门移送、日常监督检查等






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现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








对当事人进行检查或进行调查取证，收集证据材料






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制作现场检查笔录、询问笔录，并由当事⼈和执法⼈员签字





存在违法行为








无问题





存在问题的，依规定下达责令 (限期)改正通知书








 进⼊行政处罚程序








未整改或整改不合格





依据规定按期复查整改情况








归档








出示执法证件、表明身份








调查取证





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，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、对法人或者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（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






当场作出处罚决定，告知违法行为，处罚种类和依据、罚款数额、时间、地点，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以及行政机关名称





执法人员签字或盖章





送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






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（当事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）





当场处罚决定报乡镇（街道）备案



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




案件来源








初步确认违法事实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






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立案审批








登记立案








无管辖权的，移送有关部门








不予立案





调查取证





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决定并告知陈述申辩权；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告知听证权








形成案件调查终结报告








有陈述申辩的或申请听证的，审查陈述申辩和听证意见，分别记录陈述申辩意见、制作听证笔录












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决定





涉嫌犯罪的





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；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





需法制审核的，承办机构提出法制审核申请，进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



移送司法机关





处罚内容无变化的，乡镇（街道）负责⼈审批；发生变化的，再次履行程序后由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进行审批。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，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









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



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集体讨论











行政处罚决定






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





当场/7日内送达决定书





当场/7日内送达决定书



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




执行决定（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）





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，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








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审批是否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
（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，依法补办批准⼿续）








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






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





通知当事⼈到场。二名以上执法⼈员出示执法证件





依法作出其他处理





当事⼈到场的，告知当事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





当事⼈不到场的,邀请


见证人到场








听取并审核当事⼈的陈述和申辩








制作现场笔录，由当事⼈（或见证人）、执法⼈员签名或盖章确认，向当事⼈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








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






限制公民人身自由：通知 当事⼈家属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的行政机关、地点和


期限








冻结存款、汇款：向金融机构交付冻结通知书





查封、扣押：交付查封、扣押清单；对物品需要进⾏检测，检验、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，应当书面告知当事⼈起止时间，费用由乡镇（街道）负担








30日内查清事实，作出处理决定；情况复杂的经乡镇（街道）负责⼈批准，可以延⻓，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





依法移送有关机关





依法解除强制措施








依法予以销毁





依法予以没收





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









